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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13866855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行政管理和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政管理分技术委员会（SAC/TC 594 SC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113960109][bookmark: _Toc109900009][bookmark: _Toc113959961][bookmark: _Toc113960173][bookmark: _Toc109900073][bookmark: _Toc113629345][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_Toc138668555]引言
2016年7月，国务院审改办、国家标准委组织制定并印发《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2016版）》（以下简称《指引》），《指引》明确了行政许可流程的基本环节、场所人员、《服务指南》《审查工作细则》等要件及行政许可办理行为的要求。解决了行政许可办理不可预期、审批时间长、申报材料多、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经过多年实践，行政许可流程、要件、场所服务的标准化要求已经落地见效、成为共识，在办理操作层面的标准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伴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公布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要求依法编制清单、严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确保事项同源、统一规范，对行政许可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2023年按照清单管理机制，国务院办公厅修订公布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年版）》（国办发﹝2023﹞5号）。目前，各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依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施的具体工作方法规范尚不明确，按规定要素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跨层级、跨地区等协同工作亟需规范。
因此，我们在《指引》的基础上研制升级国家标准《行政许可工作规范》，从规范行政许可实施操作层面的管理，扩展到覆盖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实施规范和办理指南编制、实施保障、实施过程、全链条监管、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评价与改进等方面,意在引导各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和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协同开展行政许可标准化工作，提供总体框架和规范。

[bookmark: BookMark4]

行政许可工作规范
[bookmark: _Toc109900074][bookmark: _Toc113629346][bookmark: _Toc113959962][bookmark: _Toc113960174][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07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0990001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13960110][bookmark: _Toc138668556]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本文件提供了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编制《行政许可实施规范》、编制《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政务公开、优化审批服务、行政许可实施的保障、行政许可的实施、全链条监管、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从事行政许可工作，以及各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从事行政许可相关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13959963][bookmark: _Toc10990007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0719][bookmark: _Toc109900011][bookmark: _Toc113960175][bookmark: _Toc113960111][bookmark: _Toc113629347][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3866855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618-2016 政务服务中心信息公开业务规范
GB/T 38543 行政许可审查与决定规范
GB/T 38544 行政许可申请与受理规范
GB/T 39216-2020 行政许可流程优化的方法与技术规范
GB/T 36113-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投诉处置规范
GB/T 36112-2018 政务服务中心现场管理规范
GB/T 39046-2020 政务服务平台基础数据规范
GB/T 39044-2020 政务服务平台接入规范
GB/T 39047-2020 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功能规范
20201578-T-469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工作指南
GB/T 39734-2020 政务服务“一事一评”“一次一评”工作规范
GB/T 39735-2020 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
[bookmark: _Toc109900076][bookmark: _Toc113629348][bookmark: _Toc113959964][bookmark: _Toc113960112][bookmark: _Toc113960176][bookmark: _Toc97190720][bookmark: _Toc109900012][bookmark: _Toc13866855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08711446][bookmark: _Toc519686849][bookmark: _Toc108077449][bookmark: _Toc514246614][bookmark: _Toc514232765][bookmark: _Toc80104752][bookmark: _Toc514246616][bookmark: _Toc108077451][bookmark: _Toc108711448][bookmark: _Toc80104754][bookmark: _Toc519686851][bookmark: _Toc514232767]赋码行权 
通过对行政许可事项赋予固定编码，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依据编码执行对应行政权力事项的行为。
[bookmark: _Toc469321998]告知承诺
业务主管部门或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按照利企便民原则，公开告知承诺制行政许可事项和许可条件，申请人以书面（含电子文本）形式承诺其符合许可条件、主动接受监管，并承担相应违反承诺的后果，行政审批部门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办理方式。申请人可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也可以选择一般方式办理。
[bookmark: _Toc138668559]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
[bookmark: _Toc138668560]事项清单管理
清单管理目标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清单管理。按照国家、省、市、县四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将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对清单内事项逐项编制完成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和层级同要素管理、同标准办理。
清单编制主体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由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组织国家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并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机关编制，报国务院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地方层面应编制形成省、市、县三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省级人民政府应牵头，推进省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组织认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省级及以下负责并在本地区实施的事项及基本要素内容，组织本省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等有关部门，增加本地区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汇总形成本省（含省级及以下各级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报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应牵头，推进本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组织认领上级设定、本地区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并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形成本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
[bookmark: _Toc138668561]清单要素管理
清单基本要素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基本要素应包括事项名称、主管部门、实施机关、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各地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上级设定、本地区实施的事项及其基本要素，不得超出上级清单的范围，应做到事项同源、统一规范。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按照事项涉及的业务板块进行集中排序，同一业务板块内按照业务流程进行排序。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应统一使用标准简称。
实施机关
实施机关应列示该事项实施所涉及的各级机关。为国务院部门的，填写该部门标准简称，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为国务院部门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的，填写该机构规范化简称。为地方部门的，表述为“×级、×级××部门”，如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公安机关。实施机关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表述为“国务院（由××部门承办）”、“×级政府（由××部门承办）”。
设定和实施依据
设定和实施依据应明确许可事项的设定依据、实施依据名称，设定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实施依据如《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
[bookmark: _Toc113960122][bookmark: _Toc109900027][bookmark: _Toc113959981][bookmark: _Toc113629358][bookmark: _Toc109900091][bookmark: _Toc113960187][bookmark: _Toc138668562]清单动态调整
清单动态调整情形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行动态调整。调整情形包括：
1. 制修订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取消、下放或者新设行政许可事项；
有关机关决定暂停调整实施行政许可；
与行政许可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条款中，涉及中央主管部门、事项名称、实施机关等要素发生改变的；
临时性行政许可到期。
清单动态调整要求
法律、法规、规章草案拟新设或调整行政许可的，起草部门应在起草说明中专门作出说明；司法行政机关在草案审查阶段，应征求同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牵头工作机构意见。
[bookmark: _Toc113960124][bookmark: _Toc113629360][bookmark: _Toc113960189][bookmark: _Toc109900066][bookmark: _Toc113959983][bookmark: _Toc109900130][bookmark: _Toc138668563]其他行政权力事项的衔接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调整的，有关清单的主管部门应适时作出相应调整。包括：权责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互联网+监管”事项清单、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清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等。
[bookmark: _Toc138668564]赋码行权
赋码管理
行政许可事项编码分为基本编码和实施编码。
基本编码
[bookmark: _Toc80104778]按GB/T 39048-2020规则进行编码。同一行政许可事项的基本编码在全国范围内应具唯一性，各级实施的同一行政许可事项的基本编码应保持一致。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事项及子项基本编码由中央主管部门赋予，与行政许可事项逐项对应。
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及子项基本编码由省级主管部门赋予。
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后的，基本编码随即作废，列入废置库，不再重新赋予其他事项，只作为历史记录供查询、追溯使用。 
实施编码
实施编码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根据行政许可事项的基本编码结合行使层级赋予。基本编码调整后，关联该基本编码的实施清单的实施编码应同步更新调整。实施机关调整后的实施清单视为新增实施清单，实施编码相应调整。
行权管理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依据编码执行对应行政权力事项。
[bookmark: _Toc138668565]系统管理
管理系统
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填写事项及要素内容，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通过系统核定后实施。省、市、县级人民政府应牵头推进本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组织依托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认领上级设定事项，并填写本地区增加事项。
行政许可正式实施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应通过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向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提出调整申请，由审改工作机构审核后予以调整或不予调整。省级审改工作机构可通过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向国务院审改工作机构提出调整申请，国务院审改工作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予以调整或不予调整。国家级审改工作机构可根据情况，主动发起调整，并征求有关许可实施机关意见。
[bookmark: _Toc113629361][bookmark: _Toc113960190][bookmark: _Toc109900132][bookmark: _Toc113959984][bookmark: _Toc113960125][bookmark: _Toc109900068]管理系统的运用
应依托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探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的多元化运用。
应逐步建立全国行政许可管理系统和行政许可业务办理系统的对接，对行政许可的实施开展“智慧监督”。
[bookmark: _Toc138668566]编制《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bookmark: _Toc138668567]编制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简称《实施规范》）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省级、市级、县级主管部门分别依据上一层级编制的《实施规范》，逐级编制公布《实施规范》。
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由省级、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实施规范》。
[bookmark: _Toc138668568]编制要素及规范
主管部门对清单内全部行政许可事项逐项确定子项、办理项，并对主项、子项、办理项编制《×××××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逐项明确许可条件、申请材料、中介服务、审批程序、审批时限、收费、许可证件、数量限制、年检年报具体要素，并向社会公布，严格按照《实施规范》实施许可。《实施规范》编制要素及规范详见附录A。
[bookmark: _Toc138668569]动态调整《实施规范》
应结合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情况，对实施规范的许可条件、申请材料、中介服务、审批环节等内容开展阶段性评估，及时优化调整。
[bookmark: _Toc138668570]编制《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
[bookmark: _Toc138668571]编制依据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依照《实施规范》编制《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简称《办事指南》），向社会公布，并严格执行。
[bookmark: _Toc138668572]编制要素及规范
《办事指南》应综合《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施清单》的要素要求编制。《办事指南》编制要素及规范详见附录B。
[bookmark: _Toc138668573]动态调整《办事指南》
应对办事指南的要素及内容开展阶段性评估，对设定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流程、办结时限等方面进行评估，及时调整优化。
[bookmark: _Toc113629366][bookmark: _Toc113959998][bookmark: _Toc113960195][bookmark: _Toc113960130][bookmark: _Toc138668574]政务公开
应通过线上线下各类政务公开方式和渠道，依法公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施规范、办事指南、办理信息、监管信息、投诉信息等内容。应及时受理、回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流程等应满足GB/T 32618-2016的要求。
[bookmark: _Toc138668575]优化审批服务
[bookmark: _Toc113959999][bookmark: _Toc109900111][bookmark: _Toc113960196][bookmark: _Toc109900047][bookmark: _Toc113960131][bookmark: _Toc113960002][bookmark: _Toc113629367][bookmark: _Toc138668576]优化内容
主管部门应根据审批实际，适时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流程进行调整优化，依法进一步精简许可条件，优化办事流程，减少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提高审批服务效率。
[bookmark: _Toc113960000][bookmark: _Toc138668577]优化方法与技术
主管部门应以依法优化、共享协同、问题导向、精简重构的原则，通过问题识别、问题诊断、优化重构、流程确认、发布实施、流程评估、持续改进等方式开展行政许可事项全流程优化，具体行政许可流程优化的方法与技术参见GB/T 39216-2020《行政许可流程优化的方法与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13960001][bookmark: _Toc138668578]优化模式
[bookmark: _Toc528676122][bookmark: _Toc528652318][bookmark: _Toc113629372][bookmark: _Toc109900116][bookmark: _Toc113960201][bookmark: _Toc113960136][bookmark: _Toc113960007][bookmark: _Toc109900052]依托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为服务对象提供线上提交申请材料预审、线上申报辅导、全流程在线办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推进智能自动审批、智能辅助审批、免申即享服务。
优化业务流程，同步开展现场踏勘和程序性审查。共同审批事项应实行一窗受理、按责转办、协同审批、结果互认。对企业和群众视角的“一件事”，应集成所涉及的事项，实施一体化办理。
推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同一事项线上和线下业务情形、办事指南、材料清单等保持一致，提高办事材料线上线下共享复用水平。
除涉及安全、环保、健康等领域以及可以当场作出审批决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外，对审批条件难以事先核实、能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纠正且风险可控的审批事项，宜实行告知承诺审批方式。
[bookmark: _Toc138668579]行政许可实施的保障
[bookmark: _Toc113960137][bookmark: _Toc113629373][bookmark: _Toc113960202][bookmark: _Toc109900053][bookmark: _Toc109900117][bookmark: _Toc113960008][bookmark: _Toc138668580]场所与人员
线下场所应按功能类型设置咨询导办、自助服务、前台综合受理窗口、后台分类审批、投诉受理、休息等候等区域，按照GB/T 36113-2018、GB/T 36112-2018的要求配置设备、管理现场、开展服务。
[bookmark: _Toc113960009][bookmark: _Toc109900118][bookmark: _Toc109900054][bookmark: _Toc113629374][bookmark: _Toc113960203][bookmark: _Toc113960138][bookmark: _Toc108711503][bookmark: _Toc138668581]平台建设
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应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办理，平台建设要求参见GB/T 39046-2020、GB/T 39044-2020、GB/T 39047-2020、20201578-T-469。
[bookmark: _Toc113629375][bookmark: _Toc113960010][bookmark: _Toc113960139][bookmark: _Toc113960204][bookmark: _Toc138668582]协调联动
对涉及多部门、多层级、多环节的行政许可事项宜实行联合勘察、并联审批，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作配合。
事项设定及清单编制应由最高审批权限所在层级的行政许可主管部门、审改工作机构组织开展。事项的公开应在涉及的所有层级相应政务公开平台进行公开。
[bookmark: _Toc109900028][bookmark: _Toc109900092][bookmark: _Toc113960126][bookmark: _Toc113629362][bookmark: _Toc113959985][bookmark: _Toc113960191]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在同一审批系统中实施行政许可审批，办件情况可根据流程通过系统自动流转到上一层级，办理进展情况可在系统中实时查询，便于申请主体及时掌握办事进展情况。不能实现在同一审批系统中实施跨层级协调联动行政许可审批的，应明确各层级间申请材料及各层级的审批意见流转方式，确保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批。
[bookmark: _Toc138668583]行政许可的实施
行政许可实施程序通常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实施过程应符合GB/T 38543和GB/T 38544要求。
鼓励对行政许可实施程序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优化调整，推进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减跑动。
[bookmark: _Toc138668584]申请
申请涉及新办、变更、延续、注销等。可委托他人代为申请，但依法应亲自到场的除外。
申请书
申请书采用格式文本，由主管部门提供并在办事指南中公布，方便行政相对人下载和使用。
申请方式
1. 现场申请。行政相对人在现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应指导行政相对人填写申请书，将行政许可申请书、相关申请材料、接收时间予以登记。
网上申请。可实现网上办理平台申请的，在政务服务网上平台明显位置提供办事入口和申请表格、服务指南等文本，并细化对申请材料的格式要求。行政相对人通过网络提交申请的，政务服务网上平台接收申请材料后自动登记。
手机APP申请。行政相对人可通过手机APP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在手机APP上提供办事入口和申请书、办事指南等文本，并细化对申请材料的格式要求。
微信小程序或其他方式。
申请材料
对于涉及新办、变更、延续、注销等情形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分情形在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办事指南中详细、具体的列明申请材料。
[bookmark: _Toc138668585]受理
包括予以受理、不予受理两种情形。
予以受理的情形
1. 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申请事项属于相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予以受理，并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对于事项受理后依法需要公示、听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检验、检测、检疫、现场勘验、鉴定、专家评审等的，应在《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上说明并注明所需时限。网上、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受理的应通过电子回执单等方式予以确认。
对于当场可以受理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当场予以受理，能够当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可直接出具行政许可决定书或颁发相关证件，不再出具受理单。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在5日内告知行政相对人材料补正意见，并出具《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视为受理。行政相对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场作出受理决定。补正的申请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行政许可实施机构可以要求继续补正。 
申请材料存在文字性错误、计算错误、装订错误等可以当场更正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并予以受理。
不予以受理的情形
1. 申请事项不需要许可、不属于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职权范围，或因数量限制、政策变动等原因停止受理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不予受理并出具《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同时应将申请材料全部退回行政相对人，且不予受理的决定不应成为行政相对人再次申请的限制。
[bookmark: _Toc138668586]审查
审查内容
审查内容包括审查许可条件和申请材料。
审查许可条件。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根据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或办事指南明确的许可条件，对行政相对人是否满足准予许可的条件进行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根据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或办事指南的申请材料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等进行审查。
审查方式
1. 一般审查。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等书面材料的审查。
附加审查程序。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后，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根据行政许可实施规范或办事指南的审批程序对行政许可事项开展公示、听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检验、检测、检疫、现场勘验、鉴定、专家评审等附加审查程序。
[bookmark: _Toc138668587]决定
准予许可
1. 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符合行政许可实施规范或办事指南有关条件、标准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出具行政许可证件（含电子证照）、批复、批文、资格证、其他行政许可证等，同时予以公开，公众有权进行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根据行政许可实施规范或办事指南公开行政许可决定的效力范围。
实施告知承诺的许可事项，承诺符合许可条件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场作出许可决定。
不准予许可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应告知行政相对人享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
决定送达
1. 采取现场、邮政特快专递等方式送达。
行政许可实施机构宜在政务服务平台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电子证照自行打印功能，供行政相对人自主选择。 
送达时限
行政许可实施机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行政相对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鼓励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压减承诺送达时限。
[bookmark: _Toc138668588]档案归集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应及时完整归档。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将具有凭证、查考和保存价值且办理完毕，向档案部门提交保存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
[bookmark: _Toc113960197][bookmark: _Toc109900112][bookmark: _Toc113960132][bookmark: _Toc113629368][bookmark: _Toc109900048][bookmark: _Toc113960003][bookmark: _Toc138668589]全链条监管
[bookmark: _Toc113960004][bookmark: _Toc113629369][bookmark: _Toc113960133][bookmark: _Toc109900113][bookmark: _Toc109900049][bookmark: _Toc113960198][bookmark: _Toc138668590]监管主体
对未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事项，应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由依法确定的监管主体对列入清单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监管。
对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事项，应按照“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确定监管职责，对列入清单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监管。
对涉及多部门共同监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应明确牵头部门，实施综合监管、协同监管。
[bookmark: _Toc113960134][bookmark: _Toc113629370][bookmark: _Toc109900115][bookmark: _Toc113960199][bookmark: _Toc113960005][bookmark: _Toc109900051][bookmark: _Toc138668591]监管要求
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包容审慎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实施监管。
应根据不同领域、风险隐患划分风险等级，实施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分类监管。对涉及人身健康、公共安全的重点领域，应做好审管衔接，开展重点监管，制定许可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细则。
对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地区，应明确审批和监管的职责、边界、衔接和互动方式。
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行政许可事项，监管主体应根据风险状况和承诺人信用状况开展告知承诺制事中事后核查和日常监管。
[bookmark: _Toc113960135][bookmark: _Toc113960006][bookmark: _Toc113960200][bookmark: _Toc113629371][bookmark: _Toc138668592]审管联动
健全审管衔接机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监管”系统，加强审批、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闭环管理。
对实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地区，应明确审批和监管的职责、边界和协同配合方式，实现审管无缝衔接。
在行政许可办理中，申请人有违法违规、不履行承诺等失信行为的，应依法依规纳入信用记录。
对于实施容缺受理、告知承诺制等便利性措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人有较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两次及以上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可不适用便利性措施。
[bookmark: _Toc113960142][bookmark: _Toc113960207][bookmark: _Toc113960013][bookmark: _Toc109900119][bookmark: _Toc109900055][bookmark: _Toc113629378][bookmark: _Toc138668593]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113629379][bookmark: _Toc113960014][bookmark: _Toc113960143][bookmark: _Toc109900120][bookmark: _Toc113960208][bookmark: _Toc109900056][bookmark: _Toc138668594]内部监督
[bookmark: _Toc109900057][bookmark: _Toc109900121][bookmark: _Toc113960015]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
各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机构应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事项清单管理和行政许可实施的情况开展全过程监督。
上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对下级行政许可实施的情况实施监督。
[bookmark: _Toc109900122][bookmark: _Toc113960016][bookmark: _Toc109900058]监督内容
宜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编制、清单管理及运用、行政许可实施等方面实施监督，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a）是否违法违规编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b）是否按照程序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是否实施已取消的行政许可，是否存在变相实施、多头实施、重复实施。
c）是否公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并按清单实施管理，是否及时按程序调整事项，是否及时承接下放事项。
d）是否按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的程序实施行政许可，是否编制公开办事指南，是否制定行政许可服务规范，是否建立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办理机制，是否建立评价反馈监督机制。
e）能否在网上办理，界面是否清晰准确，是否接入一体化在线平台，能否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是否采取网络安全技术手段，办理流程中各环节信息能否及时推送告知。全程网办实现程度。
f）受理、审查、决定等环节是否按时完成，材料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超权限或不作为、超（缩小）范围许可等不规范行为。能否创新做法实施便利许可。行政相对人服务满意度评价结果。
g）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整理归档是否及时完整。电子档案数据是否及时备份，档案数据是否安全。
[bookmark: _Toc109900123][bookmark: _Toc113960017][bookmark: _Toc109900059]监督方式
可通过线上线下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可通过政务服务“好差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投诉举报渠道开展监督。
[bookmark: _Toc109900060][bookmark: _Toc109900124][bookmark: _Toc113960018]监督结果运用
建立监督结果核实流程，对无异议结果及时反馈行政许可实施机构，按时完成整改；对存疑结果及时核查。畅通处理结果申诉渠道。
[bookmark: _Toc138668595]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109900062][bookmark: _Toc108077511][bookmark: _Toc109900126][bookmark: _Toc108711507][bookmark: _Toc113960020]社会监督主体
社会公众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工作情况开展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内容
应包括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许可实施情况、实施保障、政务服务“好差评”结果、政务公开、事中事后监管等内容。
[bookmark: _Toc109900063][bookmark: _Toc80104795][bookmark: _Toc109900127][bookmark: _Toc108711508][bookmark: _Toc113960021][bookmark: _Toc108077512]社会监督方式
应通过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务服务“好差评”、政府门户网站等投诉举报渠道，开展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80104796][bookmark: _Toc108711509][bookmark: _Toc113960022][bookmark: _Toc108077513][bookmark: _Toc109900064][bookmark: _Toc109900128]社会监督结果运用
社会监督结果宜考虑用在以下方面：
1. 应建立监督结果核实流程，及时通报监督结果。
应建立监督反馈响应机制，实施纠正或预防措施。
应作为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绩效考核的依据。
[bookmark: _Toc138668596]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138668597]评价主体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制定评价方案，可采用行政机关自我评价、行政相对人满意度评价、委托具有相关能力的第三方评价等方式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工作开展评价，宜每年度进行一次评价，并向社会公布。
[bookmark: _Toc138668598]评价内容
应包括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许可实施情况、实施保障、政务服务“好差评”结果、政务公开、事中事后监管等内容。
[bookmark: _Toc138668599]评价方式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采用自我评价、行政相对人满意度评价、委托具有相关能力的第三方评价、集中事后回访或多方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许可事项清单管理、许可实施情况等内容开展评价，可参考GB/T 38956-2020 （需修订）开展行政许可规范化测评，按照GB/T 39734-2020、GB/T 39735-2020开展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许可实施“好差评”评价，通过评价查找问题、提升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bookmark: _Toc138668600]评价指标
指标设置
指标设置应遵循科学性、目的性、全面性、层次性、独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及实用性原则。
指标内容
指标内容应涵盖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情况、行政许可实施效率情况、违规办理情况、政务信息公开情况、政务服务“好差评”及投诉情况等基本指标。
[bookmark: _Toc138668601]改进运用
通报评价结果
应建立评价结果核实流程，及时通报评价结果。
应建立评价与监督反馈响应机制，将评价结果纳入监督结果运用。
工作改进
应定期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施规范》、《办事指南》、政务公开，服务水平、实施保障能力、实施程序、监管能力等行政许可工作进行评估，及时查找重复审批、多头审批、申请材料、审批环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动态调整、提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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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编制参考模板

请按上述编写要求，按照以下格式逐项统一编写《实施规范》：
发布日期：×年×月×日
实施日期：×年×月×日
发布机构：××部门(或××省级、设区的市级政府××部门)

	序号
	要素名称
	表述要求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应与公布实施的事项名称一致。

	
	中央主管部门
	应明确该事项中央级主管部门。

	3
	实施机关
	应明确决定该事项的不同层级的具体机构名称。

	4
	设定及实施依据
	应明确事项设立和实施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以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列明具体条款。

	
	子项
	应明确子项具体名称。
1.应根据审批层级、审批对象、审批范围、审批类别、资格资质等级等情况确定行政许可事项子项。
2.法律、法规、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等对行政许可情形作出具体规定的，子项可依据具体规定确定。
3.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情形单一，可以不分列子项。
4.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就同一事项分层级实施行政许可的，应保持子项事项名称一致，名称后加注XX级权限；行使职能有受理、初审、审批区别的，应在子项后加注受理、初审等。
5.如属地方特殊事项，应在事项名称上标明地区，如“杭州市小客车调控指标配置”。

	序号
	要素名称
	表述要求

	1
	








基本要素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应与公布实施的事项名称一致。依据《行政许可事项分类与编码规则》（GB/T39048-2020）、《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及实施清单第1部分：编码要求》（GB/T39554.1-2020）统一赋码。

	
	
	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应与公布实施的事项名称一致，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可不设子项。依据《行政许可事项分类与编码规则》（GB/T39048-2020）、《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及实施清单第1部分：编码要求》（GB/T39554.1-2020）统一赋码。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应沿用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并结合办理情况确定。依据《行政许可事项分类与编码规则》（GB/T39048-2020）、《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及实施清单第1部分：编码要求》（GB/T39554.1-2020）统一赋码。

	
	
	设定依据
	应明确事项设立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列明具体条款。

	
	
	实施依据
	应明确事项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或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列明具体条款。

	
	
	监管依据
	应明确事项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等规定，列明具体条款。

	
	
	实施机关
	应明确实施该事项的具体机构的规范名称。

	
	
	审批层级
	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

	
	
	行使层级
	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
	是/否

	
	
	受理层级 
	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
	是/否

	
	
	初审层级
	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

	
	
	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
	应注明该事项对应的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

	2
	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资源型/资格型/检验型/登记型/其他型

	3
	
行政许可条件
	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应按条列示许可条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文件或国务院部门规章等明确许可条件的，应按照依据分条列示全部条件，条件应清晰明确，符合公平性原则，有兜底条款的，应依法予以明确。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应注明许可条件设置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注明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

	4
	


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服务对象类型
	主要包括：“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等

	
	
	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
	是/否

	
	
	许可证件名称
	应注明颁发许可证件全称；如不颁发许可证件，应注明“无”。

	
	
	改革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注明。

	
	
	具体改革举措
	应按条列示具体措施。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根据实际情况注明。

	5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名称
	应分项列示申请材料。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或部门规章等明确申请材料要求的，应按照依据分项列示全部材料，不得擅自增加额外材料，不得设兜底性条款。

	
	
	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应注明规定申请材料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部门规章等，列明具体条款。

	6
	


中介服务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
	有/无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有中介服务事项的，应注明法定中介服务事项的名称。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有中介服务事项的，应注明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

	
	
	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
	应注明有偿提供中介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
	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政府指导价）

	7
	






审批程序
	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或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明确办理程序的，应注明办理全过程的各类程序环节。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应注明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或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列明具体条款。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
	是/否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
	是/否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
	是/否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
	是/否

	
	
	是否需要鉴定
	是/否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
	是/否

	
	
	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 
	是/否

	
	
	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
	是/否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
	是/否

	8
	受理和审批时限
	承诺受理时限
	应列明承诺受理该事项所需的时间。

	
	
	法定审批时限
	应列明法律法规规定办结该事项所需的时间。

	
	
	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应列明法律法规审批事项相关规定，注明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

	
	
	承诺审批时限
	应列明承诺审批该事项所需的时间。

	9
	
收费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 
	是/否

	
	
	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对于收费的情形，应列明收费项目名称。针对每个收费项目，应列明收费标准、设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10


	






行政许可证件
	审批结果类型
	证照/批文

	
	
	审批结果名称
	应注明颁发许可证件全称；如不颁发许可证件，应依据实际情况注明批复或批文的名称。

	
	
	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
	例如“无限期”，“x年”，“x月”，“x天”，“当次”等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应注明有效期限的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
	是/否

	
	
	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
	是/否

	
	
	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按照有关规定填写。例如，“全国”、“本省（区、市）”等

	
	
	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应注明有效地区范围的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11
	


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有/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
	应注明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计划、公告、公示等。如存在数量限制但不向社会公布，应注明不公布。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
	应注明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如“不定期”、“每xx一次”等。

	
	
	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应根据受理行政许可的先后顺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按照该规定，注明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

	
	
	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应注明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12
	



行政许可后年检 
	有无年检要求
	有/无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应注明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年检周期
	按照有关规定注明。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
	是/否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
	应分项列示年检报送材料。

	
	
	年检是否收费
	是/否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对于收费的情形，应列明收费项目名称。针对每个收费项目，应列明收费标准、设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
	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13
	
行政许可后年报 
	有无年报要求
	有/无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
	应分项列示年报报送材料。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应注明依据名称和具体条款内容。

	
	
	年报周期
	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14
	监管主体
	应注明该事项监管主体名称。涉及多个部门的，列出所有监管主体并明确牵头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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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要素及编写要求
	框架
	序号
	要素名称
	表述要求
	类型

	封面
	1
	服务指南编号
	根据相关文件编号规则进行编号管理。
	可选

	
	2
	事项名称
	应与公布实施的事项名称一致。
	必备

	
	3
	发布日期
	用于说明该版本服务指南的发布时间，格式为yyyy-mm-dd。
	必备

	
	4
	实施日期
	用于说明该版本服务指南的实施时间，格式为yyyy-mm-dd。
	必备

	
	5
	发布机构
	指公布的具体进驻事项的实施机构。
	必备

	正文
	6
	正文标题
	与事项名称一致
	可选

	
	7
	事项编码
	按照相关编码规则统一赋码。
	必备

	
	8
	许可情形（适用范围）
	明确该服务指南所涉及的内容以及所适用的对象。
	必备

	
	9
	设定依据（设立依据）
	事项设立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等规定，注明详细出处。
	必备

	
	10
	受理机构
	受理该事项的具体机构名称。
	必备

	
	11
	    实施机关（决定机构）
	决定该事项的具体机构名称。
	必备

	
	12
	许可条件（办理条件）
	应注明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如有数量限制的，句末注明“有数量限制”，并写明具体限制情况；如无注明，默认为 “无数量限制”；如有明确不予办理的情形，应注明。
	必备

	
	13
	申请材料（申办材料）
	依法依规列出办理该事项所需的全部材料目录，不应有模糊性表述和兜底性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1、材料名称；
2、性质：原件/复印件，复印件是否需要加盖公章或核验原件等；
3、数量；
4、介质：纸质或电子材料；
5、对材料的特殊格式要求；
6、材料来源；
7、材料填写样本。
	必备

	
	14
	办理方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网上预审后窗口办理、自助服务终端。
	必备

	正文
	15
	审批程序（办理流程）
	根据事项办理的有关规定，逐条列出从申请到办结全过程必经的程序和环节，内容应详细、真实。运用简单的文字、连线和具有确定含义的符号绘制直观清晰的流程图。
	必备

	
	16
	审批时限（包括法定时限、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法律法规规定办结该事项所需的时间；
承诺时限：承诺办结该事项所需的时间。
	必备

	
	17
	许可收费(收费依据及标准)
	应注明收费（税）的法定依据，标明收费（税）项目及标准。无需收费（税）的，应注明“无”或“不收费（税）”。
	必备

	
	18
	数量限制
	时间单位内可审批发布许可的数量有无限制，限制数量。
	必备

	
	19
	许可后年检年报
	许可后是否需要年检、年报，年检年报的基本要求。
	必备

	
	20
	结果送达
	明确送达时限以及送达方式。当场能够做出决定的，应注明“当场送达”。
	必备

	
	21
	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行政许可事项应列出服务对象的行政救济权利，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必备

	
	22
	咨询方式
	列明电话咨询、网上咨询等途径。
	必备

	
	23
	监督投诉渠道
	列明现场监督投诉、电话监督投诉、网上监督投诉等途径。
	必备

	
	24
	办理地址和时间
	事项办理的具体地址（可提示乘车路线）、窗口位置及对外服务时间，时间格式为周×-周×，上午：hh:mm-hh:mm 下午：hh:mm-hh:mm
	必备

	
	25
	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应注明事项办理进程和结果的查询方式和途径。
	必备

	
	26
	申请表单及其填写说明
	应逐项填写申请表单及其填写说明。
	必备

	附录
	27
	示范文本
	
	必备

	
	28
	常见错误示例
	
	可选

	
	29
	常见问题解答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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